
党风廉政建设暨廉政风险防范责任书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学校《吉林大学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校党发[2011]14号）文件精神，扎实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，依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原则、廉政风险防范工作要求，结合具体实际，签订本责任书。
一、责任内容与目标
1、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
2、岗位职责：
3、廉政风险点：
4、目标：通过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，积极预防自身在思想道德、岗位职责、工作流程、制度机制和外部环境等方面，可能发生的廉政风险，有效遏制腐败行为的行为发生。
二、责任追究
对违反廉政风险防范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的，将依照学校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三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
单位和责任人各执一份，如责任人因工作变动，其责任由继任者继续履行。
    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(签字)：

年      月        日

